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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0401143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立學校設立之員生消費合作社，是否適用「公務員

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許可辦法」，請依內政部

函釋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99年11月25日南市社行字第09901281290號函致

有限責任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副本轉內

政部99年11月16日內授中社字第099002699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送前開內政部函影本1份供參。

三、請負責本府人事行政知識管理平台「服務─服務與兼職」

及「教師兼行政職、借調」項目建置單位（本市文賢國中

、安順國小及成功國小），將本案列入知識管理平台資料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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